
刘晓春
（中国社科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刘晓春以“通过数据控制的平台自我优待” 为主题

作分享。

他首先介绍了平台“自我优待” 主要包含两个要

素： 一是有区别对待， 二是通常都是跨市场的。

拒绝交易是“自我优待” 的情形之一， 但自我优待

的情形不仅限于拒绝交易。 在拒绝交易的场景下， 如果

认为“自我优待” 构成滥用支配地位， 往往以构成“必

需设施” 为前提。 如果不构成“必需设施”， 甚至不构

成市场支配地位， 则“自我优待” 可能就是一种合理行

为。

目前国内研究报告将平台“自我优待” 的具体表现

形式区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排他协议， 类似“2选 1”； 二是搜索引擎将自

己的购物网站放在靠前端， 通过控制排序实现“自我优

待”； 三是平台通过获取第三方商家数据， 对自营产品

和他营产品之间进行区别待遇。

对于通过数据控制的平台自我优待， 他总结了三种

情形。

一是数据控制行为本身就构成差别待遇或拒绝交易

或其他具有竞争损害效果， 比如拒绝交易、 拒绝开放数

据端口， 或对不同经营者实行有区别的数据控制。

第二种情况， 数据控制作为损害竞争效果的一种手

段， 例如在排序时用户看到的是处理过的优先结果。

第三种情况， 数据和技术相结合， 对自身平台和其

他平台产生不一样的处理措施， 即对整个平台在规则意

义上进行数据控制。

他还提出， 数据平台的新型垄断行为， 实际上监测

成本很高。 因此在监管方式上需要转换思路， 调用多种

监管途径， 与数据制度、 平台规则审查制度结合起来。

平台封禁等

拒绝交易行为亟待规制

近年来， 我国平台经济迅速发展， 新

业态、 新模式层出不穷， 对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与此同时， 关于平

台经济领域经营者要求商家“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 平台禁止其竞争对手互操

作性等涉嫌垄断问题的反映和举报日益增

加。 这些行为损害了市场公平竞争和消费

者合法权益。 为此，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

根据 《反垄断法》 等有关规定， 发布了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细化

了数据垄断行为的规制准则。

在此背景下， 2 月 28 日， 华东政法

大学经济法学院、 上海法治报社联合举办

了“数据垄断与法律规制” 线上学术研讨

会。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华东政法

大学、 南开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华东师

范大学法学院、 上海政法学院、 上海市法

学会的专家学者和来自上海大邦律所、 上

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上海华诚律师事务

所、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等律所高级顾

问、 合伙人出席会议。

研讨会共分两个单元展开， 第一单元

以“数据垄断行为的竞争法规制” 为议

题， 第二单元以“数据垄断规制的域外借

鉴与域内前瞻” 为议题， 与会专家学者积

极探讨了数据垄断行为的多元法律规制问

题。

江翔宇 （上海市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理事、 上海

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江翔宇以“数据垄断的内涵边界与平台经济目前存

在问题的有效解决路径分析” 为主题进行分享。

他认为， 数据垄断并不是指平台企业对数据占有并

形成数据优势的状态， 而是指利用数据或数据优势实施

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垄断行为。

数据优势是互联网大型平台的关键优势， 互联网平

台经济主要存在六方面问题。

首先， 互联网跨界金融行业， 造成了一定的金融风

险和社会问题；

第二， 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商业竞争行为在传统反垄

断法上的认定存在争议；

第三， 互联网行业背后资本带来的狼性文化和缺乏

底线值得警醒；

第四， 目前的监管技术和成本难以对互联网平台经

济进行有效监管；

第五， 互联网企业广泛存在不合规收集使用数据的

情况；

最后， 互联网企业之间的数据孤岛问题以及互联网

行业和非互联网行业数据之间缺乏共享。

要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需要弄清楚， 《反垄断法》

能否有效形成对互联网平台跨界的规制。 针对平台经济

目前存在的不少突出问题， 例如数据合规、 企业文化

等， 主要需要反垄断法以外的法律和监管规制。

互联网平台之间兼并、 收购缺乏限制， 导致头部企

业不断无序壮大， 这相对于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 平台

封禁问题等是一种更加严重不利于竞争秩序、 产业政策

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

基于互联网平台先天的数据和算法优势， 需要从根

本上来看它的商业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特别是如果要把

平台经济作为更高维度的商业模式来看， 其具有针对现

有商业模式的天然优势， 对此是通过立法和监管严格限

制， 还是顺应发展包容规范是顶层设计的取舍。

行业数据之间

缺乏共享会阻碍创新

B7 法治专版
www.shfzb.com.cn

2021年 3月 1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徐慧 E-mail:xuadaly@126.com

反垄断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数据垄断与法律规制”线上学术研讨会综述（一）

陈兵

（南开大学教授）

陈兵以“平台‘封链’ 行为的适法性透视” 为主题

进行发言。

他认为， 尽管“封链” 行为本身是一种中立的技

术， 但该行为对数据流动及数据主体的影响， 不仅仅涉

及作为经营者的用户， 也涉及作为消费者的用户。 “封

链” 会使信息不可见， 即便是在信息可见的情况下， 也

可能会对用户选择产生障碍。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用

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事实上， 封链行为或封禁行为一直伴随着互联网平

台的经济成长存在着。 陈兵以“3Q 大战” 为例， 提到

平台之间的“封链” 可以看作是一种封锁屏蔽。 此类行

为的本质， 有的是基于竞争目的， 有的是对空间秩序的

清理。

对消费者利益的维护， 是近年来对平台经济领域是

否涉嫌违法竞争行为判断标准的一个重要考量指标。 陈

兵指出， 尤其在数据领域， 用户数据的自决权不仅仅包

括可携带、 被遗忘， 还包括用户数据传播的自由， 用户

的分享自由， 用户的可选择性， 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此前美团与饿了么之间的“2 选 1” 问题， 也涉及了数

据传播和可见的程度。

现在大众对互联网平台经营活动的认知过程从早期

的形式逐渐走向了实质， 流量的截持、 跳转、 插标、 妨

碍， 到最后都会引向数据的安全、 发展、 保护和共享。

“美团与饿了么的案件一定意义上激活了 《反垄断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 在处理优势地位或支配地位平台经

营者从事自由竞争与公平竞争之间关系的性能， 尝试对

各界热议的平台经济领域竞争规制问题做出了回应。 何

为公平竞争秩序？ 除了经营者合法利益， 消费者合法利

益， 还有公共利益的动态均衡考量。”

他总结道， 对于平台“封链” 行为， 也需要对其法

律适用进行有效的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聚焦的重点就是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曹伟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

曹伟就“数字经济时代拒绝交易的司法认定” 作了

发言。 他表示， 数字经济时代拒绝交易可能的实施主体

大致划分为四层： 第一层是数据服务商； 第二层是引流

端口商； 第三层是基础平台商； 第四层是各类应用服务

商。 他进一步指出， 这些拒绝交易的实施主体往往具有

三个特点， 即用户多、 技术先进、 影响广泛。

他认为， 拒绝交易的主要形式包括封禁、 断链、 限

流、 调价和降低便利性。 在日常使用过程中， 大量的限

流问题其实很难直接被用户发现。

与传统的拒绝交易相比， 数字经济时代的拒绝交易

呈现出四个特点：

一是隐蔽性更强、 二是影响面更大、 三是公众依赖

程度更高、 四是实施更容易。

基于强大的用户粘性， 以及平台对上下游的影响力

所造就的市场支配地位， 各类平台服务商实施拒绝交易

会导致限制竞争、 阻碍创新， 并损害消费者选择权。

他呼吁， 拒绝交易的认定因素可以借鉴标准必要专

利 （ESP） 诉讼中的 FRAND 原则， 重点考察公平性、

合理性和无非歧视性。 具体可以从交易条件设定和变动

是否公开、 是否公平、 是否一视同仁等方面来综合判

断。

在优化平台经济的反垄断司法适用时， 应该把促进

产业经济、 保障技术创新和优待中小技术企业发展放到

司法最优先的考虑顺位。

周万里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晨光学者）

周万里以“数据垄断的认定与规制” 为主题阐述了

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 在数字经济或者平台经济的大环

境下， 数据作为一种竞争因素被引入到 《反垄断法》

中， 数据垄断简单来说就是与数据相关的一些垄断行

为。 更为确切地说， 这种数据应该是大数据。

当前“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数据保护” 是大众较

为关注的话题。 数据和信息有交叉之处， 但事实上， 数

据比信息涵盖的面更广。 现实中数据垄断带来的问题，

关注度最高的就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他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判断一家企业是否具有市

场支配地位。

首先是经营者角度， 如果一个平台企业在数据加

工、 处理和商业化三方面的能力很强， 相对其他企业有

比较优势， 则这个企业就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第二是消费者角度， 即“用户粘性” 形成的支配地

位。 比如微信， 其用户粘性非常高， 因而在社交工具领

域形成了不可替代性。

第三是竞争的角度， 企业获取数据的难易程度也是

判断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因素。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拒绝

交易。 一个拥有海量大数据的经营者或企业拒绝分享其

数据， 是否能视为阻碍了市场发展或竞争？ 这在目前仍

是未解的问题。 第二是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 企业拥有

很大的市场支配能力和市场优势， 是否就能要求客户、

消费者在签署格式条款的时候提供和交易不相关的个人

信息， 例如住址、 性别、 宗教信仰？ 他认为可以从个人

信息保护角度去思考。

平台“封链”行为

或损害用户权益

数字经济时代拒绝交易

或损害消费者选择权

数据垄断的

认定与规制

座落于上海市杨浦区政立

路80弄17号402室房屋系本人孙

建文产权房。 特此再次通知阮

芸芳在此公告后五天内清空该

房内的所有财物， 逾期未处理

的， 后果自负。

产权人： 孙建文

联系电话： 15002179263

2021年3?17?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上海市金山区国连海鲜经

营部，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

册号310116600835016， 声明作

废。


